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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视听艺术园发展专项资金评审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北京新视听艺术园发展专项资

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管理，根据《北京新视听艺术

园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北京新视听艺术园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包

括国家级视听产业园区和北京新视听艺术园。 

第三条  资金支持采取事后奖励。申请资金支持的单位

直接向市广播电视局申报。 

第四条  资金支持经材料提报、资料预审、专家会审、

实地踏勘和公示后，市广播电视局拨付专项资金，并对资金

使用进行严格监管。 

第五条  资金支持主要根据视听产业园区的基础配套

服务、产业聚集效应以及对北京视听产业的贡献等指标综合

评定后给予支持。单个视听产业园区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第六条  资金支持类别主要包括：应用场景类、产业集

聚类、园区服务类、交流活动类、区域协同类。参选项目达

不到条件的，奖项可空缺。 

第七条  应用场景类项目，主要包括借助智慧广电、高

新视听技术在园区内打造新视听场景应用空间。截至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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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视听场景应用空间已完成搭建并配备完整的配套设施，

进入实际运营并产生较为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根据

园区完成新视听场景的典型性、空间利用率、社会效益及整

体费用支出等情况进行评审，通过评审的项目，重大项目奖

励不超过 20 万元、重点项目奖励不超过 10万元。 

产业集聚类项目，主要包括支持优秀视听企业在园区落

户，要求已完成相关手续办理，主营业务与视听行业相关，

运营规范，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根据企业发展质量、行业

影响以及入驻园区面积等进行评审，重大项目奖励不超过 20

万元、重点项目奖励不超过 10万元。 

园区服务类项目，主要包括为园区内视听企业提供的公

共服务水平及创新案例，根据服务实际效果以及服务的创新

性、典型性、推广性等进行评审，重大项目奖励不超过 20

万元、重点项目奖励不超过 10万元。 

交流活动类等项目，主要包括加强园区与视听企业交

流，推动视听相关活动在园区内落地，鼓励京外优秀视听企

业到京参与交流合作。截至申报时，视听产业园区已完成不

少于两场的视听行业交流活动，且通过交流平台有显著的成

果转化。根据活动效果、规模和影响力进行评审，重大项目

奖励不超过 20万元、重点项目奖励不超过 10 万元。 

区域协同类项目，主要包括鼓励园区参与京津冀视听走

廊建设，支持园区与天津、河北视听机构开展合作。截至申

报时，视听产业园区服务京津冀区域视听产业协同发展已有

阶段性成果。根据合作成果质量和影响力进行评审，重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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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奖励不超过 20万元、重点项目奖励不超过 10万元。 

第八条  评审方式为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委托第三方机

构采取调阅财务资料、查询纳税、现场踏勘等方式，对提报

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合规性等进行审核。 

第九条  申报专项资金支持的单位应提交如下材料： 

（一）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复印 

件加盖公章，三证合一的机构只提供营业执照）； 

（二）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审计

报告复印件； 

（三）申报单位基本信息表（加盖公章）； 

（四）园区建设和发展规划情况（加盖公章）； 

（五）项目情况及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六）申报指南中要求提供的证明文件（加盖公章）； 

（七）真实性申报承诺书（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

字并加盖公章）； 

（八）信用中国、信用中国（北京）网站导出的信用报

告。 

第十条  申报材料统一使用 A4 纸双面打印，按照材料

清单顺序胶装成册，装订后加盖骑缝章，提交给北京市广播

电视局。申报单位应在申报材料外包装注明申报单位（加盖

公章）、申报名称、通讯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申报材

料提供 1 份正本、2 份副本，副本可以由正本复印，正本与

副本内容不一致时，以正本为准。 

第十一条  专项资金评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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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料预审。市广播电视局对申报单位提供资料的

合规性和完整性进行资料预审。 

（二）补充和提交资料。对于符合要求，但是缺乏相关

资料的申报单位，将通知申报单位进一步补充资料，并在规

定期内提交市广播电视局。 

（三）专家会审。市广播电视局组织市区主管部门、学

研机构、行业专家召开专家评审会，对审核情况进行会审。 

（四）实地踏勘。市广播电视局组织相关单位和专家对

所有申报单位进行现场踏勘核实，对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

合规性等进行审核。 

第十二条  评审专家应具有高级职称，熟悉视听行业及

产业园区发展情况，并不得与申报单位存在利益关联。评审

专家须填写承诺书。申报单位可以申请需要回避的专家，并

注明回避理由，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三条  申报单位不得与评审专家进行私下接触，一

经发现即取消申报单位与评审专家资质，情节严重者移交司

法机构处理。 

第十四条  对拟奖励支持的申报单位，市广播电视局将

在局官方网站上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7个工作日。 

第十五条  市广播电视局组织局长办公会审议专项资

金支持方案。审议通过后，市广播电视局将奖励扶持资金全

额拨付到项目单位的银行基本户。 

第十六条  获得专项资金支持的视听产业园区须按国

家相关会计制度、财政资金管理要求进行账务管理，应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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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市广播电视局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

查和审计工作，如出现违法违规等问题，市广播电视局有权

将相关资金收回并上缴市财政局。 

第十七条  获得专项资金支持的单位，不得以同一项目

或类似项目重复申请其他市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参选项目

达不到条件的，奖项可空缺。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广播电视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